
「民族黨」犯煽動意圖叛逆罪
胡漢清籲當局證違法可執法 阻「港獨」言行荼毒青少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民族黨」揚言不排除使用暴力推動「港獨」，

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全國政協委員胡漢清昨日表示，組黨及申請註冊公司等事實

已屬「行動」，不再是言論自由的爭論，絕對是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的「危

害國家安全罪」以及本港法例《刑事罪行條例》中的「叛逆」和「煽動意圖」罪；而聲

言以「港獨」為選項推動「公投」的政黨或組織，同樣干犯「煽動意圖」罪。他呼籲行

政長官應諮詢律政司司長意見，向全香港市民說明有關行為是否違法，以及有無證據可

以執法，以阻止「港獨」言行繼續蔓延、荼毒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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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違反的國法和港法
違反中國《刑法》「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一百零三條
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對首要

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
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
治權利。
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
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二條
勾結外國，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

全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犯前款罪的，依照前

款的規定處罰。

第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

定之罪的，適用本法。

違反香港《刑事罪行條例》

第十條
任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

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或發表煽動文字；或刊印、發佈、出
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或輸入煽動
刊物，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2
年，其後再被定罪可處監禁3年。

第九條
引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特區政府或中國其他

地區的政府的憎恨或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
激起中國人民或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改變依法制

定的事項；或
引起對香港特區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或
引起中國人民或香港居民的不滿或離叛，或引起或加深

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或煽惑他人使用暴
力，或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任何具有這些意圖的言論和文字或作為，都屬犯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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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隨着「香港民族黨」聲言要香港「獨立建
國」，其他新興政黨亦跟風，以「自決」為噱頭去計劃參選立法會。民建
聯副主席張國鈞昨日在電台節目中駁斥「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等人
的說法，強調年輕人可能因為看見社會有問題而不滿，但「獨立」不是解
決問題的方法，這只會帶香港入死胡同。
陳浩天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他們接近「革命黨」，所以無必要現

在公開所有成員名單，留空間讓各成員在不同領域工作，又稱該黨「講原
則不講底線」，不希望有人為爭取獨立而死亡或流血，會先嘗試罷工罷市
等方法爭取，若然不成功，就「唯有流血」。
張國鈞和「青年新政」發言人黃俊傑及陳浩天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

黃俊傑聲稱，「五十年不變」已過了一半，「是時候重新審視前路。」陳
浩天則聲言香港最終不會有「一國兩制」，只可以成為一個城市，香港就
會被「廢除普通法和貨幣」，說法之荒謬，令主持人亦忍不住糾正指，從
來無人說2047年後就會沒有「一國兩制」。

陳聲言不排除「武力流血」
黃陳兩人又稱，香港人是「一個民族」，陳浩天更聲言自己在爭取「港

獨」上「不講底線」，以免無法「隨機應變」，「『獨立』必然會發生，
如果談判解決到就談判，『外交』解決到就『外交』，不行的，要迫到我
們用武力、流血的話，就武力。」
張國鈞批評陳黃兩人「歪理連篇」。他強調，他不可能同意香港人是

「一個民族」，也不可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坦言，年輕人關心政治
是好事，看到社會有問題而感到不滿亦是正常，但「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

有問題，『獨立』不是出路，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只會帶香港入死
胡同，令人非常擔心下一代」。他強調大家應對症下藥，為問題找解決方
法。

張駁水平不一非民族矛盾
陳黃兩人嘗試以個別內地人的不文明行為去「說明」香港人和內地人是

不同民族，張國鈞失笑地說︰「這不是『民族矛盾』，而是人民水平不一
樣而有的矛盾。今天我從其他地方來，撞到你，不代表我和你就有『民族
之間的矛盾』。」
有見說法被駁倒，黃俊傑「轉攻」經濟問題，稱香港經濟轉差，是因為

香港和內地「關係太深」，故要在經濟上做轉變，發展不同的產業。雖然
有關說法是想和國家「切割」，但張國鈞則「突破盲腸」說︰「所以你說
的一切，就是在想方法解決問題，與『民族自決』無關。」
有聽眾致電節目，駁斥黃俊傑和陳浩天的「港獨」言論。退休公務員吳

先生批評︰「你只有那麼幾十個人就說自己代表700萬（人），我覺得你
們真的要檢討一下，不要在這裡搞亂香港，因為你們這樣做會害到下一
代。」他又認為，根本不可能、不對的事就不要再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經常高舉「言論自由」旗幟，為
「港獨」分子的言行開脫。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昨日強調，言論自
由也有限制，「港獨」會為香港帶來不能承受的後果，要用法律制止。
他不相信「港獨」會成事，但擔心尋求「港獨」的過程會令社會不穩。

燒旗案終審判辭 限定言論自由
王振民昨日在香港外國記者會午餐會演講。被問到香港有人宣揚「獨
立」或「自決」，是否應該受到刑事懲處時，他指言論自由受國家憲法
及香港基本法全面保障，而現時言論自由的空間比以往大了很多，但在
很多國家和地方都需要有合理限制。他建議與者會細閱1999年終審法院
對焚燒國旗案的判辭，其中清楚界定了言論自由的界限，「你不可以超
越界限，否則就是犯法。」
他又引用201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案例，指有人把極端組織「伊斯蘭
國」的「聖戰」文章翻譯成英文，並上載至互聯網供人閱讀，最後被判監17
年半，反映了當有些言論會帶來不能承受的後果時，法庭會毫不猶疑地阻止。
王振民續指，「港獨」分子的綱領之一是廢除香港基本法，並制訂
「香港憲法」，「這代表什麼？廢除香港基本法，代表廢除所有管治架
構，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及所有由（香港）基本法訂下來的。這代

表什麼？我們不能承受。」

「過程會令社會不穩」
他強調，即使有人、甚至自己也不相信「港獨」會成事，「我同意他
們做不到，但在尋求『港獨』的過程中，將引起很多衝突、很多社會不
穩定。」
被問及「港獨」言行如何違反香港法例，王振民指香港《刑事罪行條

例》及《社團條例》雖然都在多年前制訂，但仍是在香港實行而且有效
的法律，又說香港在2003年曾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不果，但現
時仍有保障國家安全的條例。他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會因為某
些人提出的屬政治主張就不檢控。
王振民在演講中提到，內地多年前雖未建立完善的法治體系，但已用

法律途徑處理香港事務，其中一個例子是「一國兩制」法律化：全國人
大在1982年修改中國憲法中，增設關於設立特區的第三十一條，為
「一國兩制」提供憲制保障，回應港人對「一國兩制」如何全面落實的
質疑，而《中英聯合聲明》及香港基本法更是逐步將「一國兩制」全面
法律化，「這是為了保障『一國兩制』不會改變，無論領導人如何更
替。」

王振民憂「港獨」後果港難承受

張國鈞KO陳浩天黃俊傑

聲言不排除武力 煽動意圖大白
胡漢清表示，較早前成立的「香港民族黨」，其宗旨就是要「香港獨

立」、離開國家主權，更企圖註冊公司。這些行為顯示並非只是討論「港
獨」，而「香港民族黨」相關人等更表明不排除武力達到「港獨」，其煽
動意圖「白得不能再白」，已危害國家安全統一、對國家領土完整構成威
脅。他認同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早前所說，「港獨」言論會造成社會
動盪，而言論自由一旦超越限制就會構成犯罪。
對於有激進「本土組織」意圖利用「公投」推動「港獨」，胡漢清引用
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的發言，表示香港沒有任何「公投」的空間，而香港
基本法規定的「五十年不變」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並非指香港主
權（在五十年後可以變）。他說，企圖發動「全民公投」這種公開行為，
同樣干犯「煽動意圖」罪。
胡漢清強調，以上行為除受本地法律限制，同時亦觸犯《中華人民共和

國刑法》的「危害國家安全罪」，因為此法指明，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觸犯此法同屬犯罪。他強調，中央政府已
明確指出，不可容忍任何分裂國家領土的行為，這無論是對台灣、香港、
澳門，還是在其他任何國家領土都堅定不移。

促議廿三條立法 擬提案阻修附件三
因遲遲未就基本法23條有關國家安全立法，胡漢清指出，中央有可能需要

介入香港國家安全問題，這意味着有機會會啟動基本法附件三。胡漢清說，
附件三是「一國兩制」的生命線，讓內地法律不能隨意進入香港。他呼籲港
府應立即啟動就23條立法的討論，然後透過立法處理國家安全法律問題。
胡漢清又表示，會聯同另外兩名政協委員劉兆佳及王貴國，向全國政協

提出緊急提案，要求中央政府在現屆全國人大任期中，不要將國安法納入
基本法附件三，應給予空間予特區自行解決國家安全的問題。他說緊急提
案已草擬完成，會與另外兩位政協委員商討後，於下周公佈。

■右起：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和「青年新
政」發言人黃俊傑。 視頻截圖

■王振民強調：「在尋求『港獨』的過程中，將引起很多衝突、很多社會不
穩定。」 莫雪芝 攝

■■胡漢清表示胡漢清表示，「，「香港民族黨香港民族黨」」的宗旨就是要的宗旨就是要「「香港香港
獨立獨立」、」、離開國家主權離開國家主權，，更表明不排除武力達到更表明不排除武力達到「「港港
獨獨」」目的目的，，煽動意圖煽動意圖「「白得不能再白白得不能再白」。」。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